佛山市扶持网络微短剧发展若干措施

（2026年修订版）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省委“1310”具体部署，锚定“再造一个新佛山”目标任务，彰显岭南广府文化，加强城市形象宣传推介，促进网络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结合佛山实际，特制定本措施。

　　一、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网络微短剧，可申请资金扶持。

　　（一）网络微短剧须获得《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或《节目登记备案号》或《平台节目备案号》。

　　（二）每部时长须超过40分钟。

　　（三）须上线播出。

二、对由佛山市行政区域内实际从事微短剧相关产业经营的企业创作，且在佛山拍摄取景超过80%的网络微短剧、或应用AIGC技术制作的2D/3D动画微短剧，可享受以下资金扶持。

（一）项目本地取景≥80%，或应用AIGC技术制作的2D/3D动画微短剧，扶持每部最高2万元。
　　（二）对制作精良，获得行业重要奖项或产生良好社会效益的微短剧项目，根据投资金额、奖项与荣誉、社会影响等多个因素进行综合评价，给予每部最高10万元奖励。
（三）对在国内主要网络视听平台上线播出的微短剧项目，对分账票房30万元以上的项目给予不高于分账票房5%、每部最高15万元的奖励。

（四）对获得海外版权授权在海外主要平台播出且有正确政治导向的剧目，因文化出海产生的翻译制作发行费用，给予不高于20%的补助，每部最高5万元。

　　单个剧目符合上述多个条件的，可叠加获得资金补贴。
　　三、对与影视企业合作拍摄网络微短剧旨在宣传推介佛山“城产人文”或企业品牌形象的剧目，给予出资方实际支付的制作费用不高于10%的补助，每部最高10万元。

四、在佛山的拍摄取景超过50%，且剧目中明显出现佛山文化旅游消费地标元素，或宣传佛山实施“百千万工程”、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彰显岭南广府文化、推进制造业当家等重点工作的，根据剧目播放、传播效应、社会影响等多个因素进行综合评价，给予每部剧目最高5万元扶持。

五、对为剧组提供协拍、取景地、酒店、车队、餐饮、演员经纪、服化道、美术置景、器材设备、摄影棚等服务的社会主体，根据协拍数量和质量等进行综合评价，给予每个主体最高10万元奖励。

　　六、鼓励举办各类微短剧主题产业活动，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带动力的活动给予最高200万元资金扶持。
　　七、措施中的单条扶持标准均为最高上限，具体根据当年市级财政预算安排情况以及符合条件的扶持对象数量等因素综合确定。各区结合实际可出台进一步扶持网络微短剧的扶持政策，形成市区政策的叠加效应。对同时符合本措施第二条和第四条的剧目，申报时只能选其一。第二条和第四条的申报单位为项目的版权方/备案方/承制方/出品方，同一项目仅受理一家申报单位申报。

　　本措施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同时2024年6月印发的《佛山市扶持网络微短剧发展若干措施》同步废止。

